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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依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府研考會）97年11月27日「民眾申辦案件滿意度調查試辦檢討評估報告」及97年12月9日專案簽核辦理。
二、目的
為提升本府各機關處理申請案件服務品質，並使申請人感受本府持續改善之熱忱，相關機關透過滿意度調查作業，適時了解申請人之反應及提供多元之意見反映管道，以精進本府申請案件之後續作為。
三、實施對象
本府所屬各機關。
四、實施範圍
（一）以本府核定之「臺北市政府申請案件處理時限表」各類申請案件之非臨櫃項目為主，所稱「非臨櫃項目」係指機關於收受民眾申請案件後，須透過公文流程加以處理，其行政流程使用時間需1日以上，且機關應將受理結果再行回復通知申請人者。
（二）申請案件如係涉及申訴、仲裁、糾紛、補助、評選之爭議性案件；或屬民眾臨櫃辦理現場即可完成，無需另以郵寄方式回復之案件，機關得申請列為排除項目。
（三）本府各機關同仁向其服務機關申辦之申請案件，應免檢附滿意度調查表，填寫者亦不納入調查統計分析作業。
五、實施方式
為達節能減碳、減少紙張、減輕行政成本，並提供多元反映管道供民眾使用，本案以網路問卷為主、紙本問卷為輔之方式推動。

（一）網路問卷為主方式：機關於全案辦理完竣回復申請人（含政府機關、學校或團體）時，應說明可至臺北市民e點通網站之「臺北市政府非臨櫃申請案件滿意度意見調查表」網頁（網址：https://www.e-services.taipei.gov.tw/ques/que.aspx）直接進行網路問卷之線上填寫（範本內容如附件1）。
（二）紙本問卷為輔方式：如民眾表達希望以紙本問卷反映意見，機關可透過電話協助填寫或郵寄、傳真紙本問卷由民眾自行填寫（調查表格式如附件2）。
（三）若有民間專業代辦公司或機構（如仲介公司、事務所等）同時代理眾多申請案件之情事，處理機關僅需隨函檢附1份「臺北市政府非臨櫃申請案件滿意度意見調查表」（網路或紙本問卷）予該代辦者提供相關意見。
（四）問卷回收及統計分析作業：由本府研考會負責網路問卷與紙本問卷之回收作業，併同線上統計資料，由本府研考會按案件類別、機關別與申請案件項目，統計網路及紙本每月滿意與不滿意資料進行相關分析，於每季專案簽核或至市政會議提報各機關辦理本項調查之統計分析及推動成效。
（五）申請人反映事項之處理：本府研考會針對網路及紙本回收問卷中申請人反映不滿意且敘明原因或提出具體建議事項者，以移辦單方式（如附件3）請權責機關檢討改進，權責機關並應將檢討改進情形具體函復申請人並副知本府研考會；若申請人匿名，權責機關則需將檢討改進情形函復本府研考會。
（六）其他注意事項：
1.紙本問卷：機關於製作紙本問卷時，應確實填註申請資料（如「承辦機關名稱」、「申請案件項目名稱」、「機關回復公文號」），俾利後續彙整統計及分析作業。

2.臺北市民e點通網站之網路問卷：若本府研考會移辦之「臺北市政府非臨櫃申請案件滿意度意見調查表」，經查係申請人誤填或非屬申請案件致無法檢討時，請處理機關電話通知本府研考會，該案件將不列入調查統計分析作業。惟若查有謊報情事者，本府研考會應追究該案件處理機關相關人員之疏失責任。
六、執行效益
（一）主動提供申請人反映意見之管道。

（二）了解申請人對申請案件處理滿意程度。

（三）提升本府重視市府服務之整體形象。

（四）增進各機關針對申請案件之策進作為。

（五）提升本府精進服務品質之能見度。

七、督考方式

針對本府各機關配合推動執行情形，由本府研考會透過公文檢核加以督考。若查有申請案件處理機關未依本計畫，主動提供網路問卷網址或紙本問卷者；或申請對象為不應檢附問卷，機關誤為檢附致影響問卷統計分析之公正性與正確性者，本府研考會應將督考結果移請各處理機關追究該案承辦人員及其主管之疏失責任。
八、獎勵方式
（一）經本府研考會每季提報機關檢討內容，如連續1年（4季）調查之統計分析結果（含網路問卷及紙本問卷）「非常滿意」或「還算滿意」均達100%者，相關業務暨其督導人員加總人數之30%嘉獎1次，10%嘉獎2次。

（二）經本府研考會每季提報機關檢討內容，如上半年（第1、2季）「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達25%以上，另下半年（第3、4季）降至10%以下者，相關業務暨其督導人員加總人數之20%嘉獎1次。
九、本案涉及滿意度線上意見調查系統之後續管理維護相關作業，由本府資訊處負責。
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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